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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除第１章、第２章、第３章为推荐性外，其余为强制性。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国家标准已制订的共有１２项：

———ＧＢ６５１４—２００８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７６９１—２００３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ＧＢ７６９２—１９９９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前处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ＧＢ１２３６７—２００６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ＧＢ１２９４２—２００６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４４４１—２００８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ＧＢ１４４４３—２００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７７３—２００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枪及其辅助装置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５６０７—２００８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

———ＧＢ１７７５０—１９９９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

———ＧＢ２０１０１—２００６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安全技术规定》。

本标准为《涂装作业安全规程》系列标准之一。

本标准对应于美国防火协会标准 ＮＦＰＡ３３《易燃和可燃材料喷涂作业标准》（２００７版），与

ＮＦＰＡ３３：２００７版一致性程度为非等效。

本标准修订并代替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本标准与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相比，主要差异如下：

———增加、更新了引用的国家标准。

———引用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中有关条文和表作为涂漆作业场所火灾危险性分类的依据。

———补充了表２“涂漆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的内容，增加了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

和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两项。

———将原标准中“空气喷涂“和”无气喷涂”两章合并为５．２“空气及无气喷涂”；将原标准中“静电喷

涂”和“粉末静电喷涂”两章合并为５．３“静电喷涂”。

———补充了电泳涂漆工艺安全要求。

———将原标准中的部分内容调整为５．９“生产管理及设备检修”。

———删除原标准中活性炭吸附净化、催化燃烧净化、热力燃烧净化、液体吸收等章节内容，对有机废

气的净化要求提出符合ＧＢ２０１０１的有关规定。

———对其他章节的内容也作了整合与完善。

本标准的结构根据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０要求做了调整。

本标准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安全生产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涂装作业分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８／ＳＣ６）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江苏省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机械工业第一设计研究院、江苏长虹涂装机械

有限公司、浙江明泉工业涂装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德合资扬州斯普莱涂装机械有限公司、浙江华立涂装设备有限公司、广东

佛山奥通工业设备有限公司、扬州琼花涂装工程设备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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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主要起草人：胡义铭、徐洪洲、仇洪根、黄立明、潘立峰、吕建立、王京、吴中直、茅立安。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８６、ＧＢ６５１５—１９８６、ＧＢ６５１４—１９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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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漆工艺安全及其通风净化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涂漆工艺及其通风净化的安全卫生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涂漆工艺及其通风净化系统的设计、安装及使用。桥梁、建筑物、大型储罐、船舶等大

型构件的室外涂漆工艺的通风净化亦可参照使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７６９１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安全管理通则

ＧＢ８９７８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２３６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漆工艺安全

ＧＢ１２９４２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限空间作业安全技术要求

ＧＢ／Ｔ１４４４１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术语

ＧＢ１４４４３—２００７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涂层烘干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喷漆室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１４７７３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静电喷枪及其辅助装置安全技术条件

ＧＢ１５６０７—２００８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

ＧＢ１６２９７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ＧＢ１７７５０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浸涂工艺安全

ＧＢ２０１０１　涂装作业安全规程　有机废气净化装置安全技术规定

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７—２０００　建筑物防雷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０５８　爆炸和火灾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ＧＢ５０１４０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１４４４１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涂漆工艺　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狆狉狅犮犲狊狊

涂装作业中涂料涂覆的整个工艺过程。包括涂料的调配、工件的输送、各种方法的涂覆、干燥或固

化、打磨和刮腻子等工序。

３．２

涂漆作业场所　犾狅犮犪狋犻狅狀狅犳狆犪犻狀狋犻狀犵狅狆犲狉犪狋犻狅狀狊

为涂漆作业专门设置的场地和特定的周围空间。

４　涂漆区范围

４．１　涂漆区一般应包括以下范围：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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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喷漆室 （喷粉室）内部及与其相连接的排风系统内部；

ｂ）　涂漆流水线上相对封闭的内部空间；

ｃ）　涂料直接涂、刷到的其他作业场所。

４．２　除４．１外，涂漆作业其他尚存在有危险量的易燃、可燃性蒸气、漆雾、粉尘等区域，亦应划入涂漆区

范围。

５　涂漆工艺安全

５．１　一般要求

５．１．１　涂漆作业场所安全

５．１．１．１　涂漆作业应在涂漆作业场所，或在划定的涂漆区进行。涂漆作业场所应符合ＧＢ７６９１的有关

规定。

５．１．１．２　在文化教育、医疗等公共建筑物和居住建筑物内不应设置涂漆作业场所。对以上建筑物进行

装修需涂漆者除外。

５．１．１．３　除桥梁等大型构件外，一般不应在露天设置涂漆作业场所，如需要设置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５．１．１．４　涂漆作业场所的出入口设置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中３．７的要求，其出入口至少应有两

个，其中一个出口应直接通向安全区域。

５．１．１．５　涂漆作业场所的门应向外开，其内部的通道宽度应不小于１．２ｍ。

５．１．１．６　涂漆作业场所的厂房一般采用单层建筑或独立厂房。如布置在多层建筑物内，宜布置在建筑

物上层。如布置在多跨厂房内，宜布置在外边跨或同跨的顶端。

５．１．１．７　生产厂房的火灾危险性分类按照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中３．１．１规定执行。涂漆作业场所火灾

危险性分类见表１。

表１　涂漆作业场所火灾危险性分类

生产

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项别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甲

１ 闪点低于２８℃的液体

２ 爆炸下限小于１０％的气体

３ 常温下能自行分解或在空气中氧化即能导致迅速自燃或爆炸的物质

４ 常温下受到水或空气中水蒸汽的作用，能产生可燃气体并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５
遇酸、受热、撞击、摩擦、催化以及遇有机物或硫磺等易燃的无机物，极易引起燃烧或爆炸的强氧

化剂

６ 受撞击、摩擦或与氧化剂、有机物接触时能引起燃烧或爆炸的物质

７ 在密闭设备内操作温度等于或大于物质本身自燃点的生产

乙

１ 闪点等于或大于２８℃，但低于６０℃的液体

２ 爆炸下限等于或大于１０％的气体

３ 不属于甲类的氧化剂

４ 不属于甲类的易燃危险固体

５ 助燃气体

６ 能与空气形成爆炸性混合物的浮游状态的粉尘、纤维、丙类液体雾滴

丙
１ 闪点等于或大于６０℃的液体

２ 可燃固体

２

犌犅６５１４—２００８



表１（续）

生产

类别

火灾危险性特征

项别 使用或产生下列物质的生产

丁

１ 对不燃烧物质进行加工，并在高温或熔化状态下经常产生强辐射热、火花或火焰的生产

２ 利用气体、液体、固体作为燃料或将气体、液体进行燃烧作其他用的各种生产

３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难燃烧物质的生产

戊 １ 常温下使用或加工不燃烧物质的生产

５．１．１．８　同一座厂房或厂房的任一防火分区内有不同火灾危险性生产时，该厂房或防火分区内的火灾

危险性分类应按火灾危险性较大的部分确定。当符合下述条件之一时，可按火灾危险性较小的部分

确定：

１）　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占本层或本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小于５％或丁、戊类厂房内的油

漆工段小于１０％，且发生火灾事故时不足以蔓延到其他部位或火灾危险性较大的生产部分采

取了有效的防火措施；

２）　丁、戊类厂房的油漆工段，当采用封闭喷漆工艺时，封闭喷漆空间内保持负压、且油漆工段设置

可燃气体浓度报警系统或自动抑爆系统时，且油漆工段占其所在防火分区面积的比例不大于

２０％时。

５．１．１．９　涂漆作业场所的耐火等级、防火间距、防爆和安全疏散措施应根据表１确定的生产火灾危险

性类别，按ＧＢ５００１６—２００６的有关规定执行。

５．１．２　涂漆作业场所卫生

５．１．２．１　涂漆作业场所空气中有害物质最高允许浓度、时间加权平均浓度和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不应

超过表２的规定。涂漆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见表２。

表２　涂漆作业场所空气中有毒物质容许浓度

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化学文摘号

（ＣＡＳＮｏ．）

ＯＥＬｓ／（ｍｇ／ｍ
３）

最高容许

浓度

犕犃犆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犘犆犜犠犃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犘犆犛犜犈犔

备注

１ 乙醚 ｅｔｈｙｌｅｔｈｅｒ ６０２９７ — ３００ ５００ —

２ 二甲苯（全部异构体）ｘｙｌｅｎｅ（ａｌｌｉｓｏｍｅｒｓ）
１３３０２０７；９５４７６；

１０８３８３
— ５０ １００ —

３ 二硫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ｄｉｓｕｌｆｉｄｅ ７５１５０ — ５ １０ 皮

４
多次甲基多苯基

多异氰酸酯

ｐｏｌｙｍｅｔｙｈｌｅｎｅ

ｐｏｌｙｐｈｅｎｙｌ

ｉｓｏｃｙａｎａｔｅ（ＰＭＰＰＩ）

５７０２９４６６ — ０．３ ０．５ —

５
三氧化铬、铬酸盐、

重铬酸盐（按Ｃｒ计）

ｃｈｒｏｍｉｕｍｔｒｉｏｘｉｄｅ、

ｃｈｒｏｍａｔｅ、

ｄｉｃｈｒｏｍａｔｅ，ａｓＣｒ

７４４０４７３（Ｃｒ） — ０．０５ — Ｇ１

６ 丙酮 ａｃｅｔｏｎｅ ６７６４１ — ３００ ４５０ —

７ 甲苯 ｔｏｌｕｅｎｅ １０８８８３ — ５０ １００ 皮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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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化学文摘号

（ＣＡＳＮｏ．）

ＯＥＬｓ／（ｍｇ／ｍ
３）

最高容许

浓度

犕犃犆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犘犆犜犠犃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犘犆犛犜犈犔

备注

８ １，３丁二烯 １，３ｂｕｔａｄｉｅｎｅ １０６９９０ — ５ — —

９ 吡啶 ｐｙｒｉｄｉｎｅ １１０８６１ — ４ — —

１０ 汞金属汞（蒸气） ｍｅｒｃｕｒｙｍｅｔａｌ（ｖａｐｏｒ） ７４３９９７６ — ０．０２ ０．０４ 皮

１１
汞有机汞化合物

（按 Ｈｇ计）

ｍｅｒｃｕｒｙ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ｓＨｇ
— ０．０１ ０．０３ 皮

１２ 环氧氯丙烷 ｅｐｉｃｈｌｏｒｏｈｙｄｒｉｎ １０６８９８ — １ ２ 皮，Ｇ２Ａ

１３ 苯胺 ａｎｉｌｉｎｅ ６２５３３ — ３ — 皮

１４ 环己酮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ｏｎｅ １０８９４１ — ５０ — 皮

１５ 环己烷 ｃｙｃｌｏｈｅｘａｎｅ １１０８２７ — ２５０ — —

１６ 苯 ｂｅｎｚｅｎｅ ７１４３２ — ６ １０ 皮，Ｇ１

１７ 苯乙烯 ｓｔｙｒｅｎｅ １００４２５ — ５０ １００ 皮，Ｇ２Ｂ

１８ 氧化锌 ｚｉｎｃｏｘｉｄｅ １３１４１３２ — ３ ５ —

１９
铅及其无机化合物

（按Ｐｂ计）

ｌｅａｄａｎｄｎｏｒｇａｎｉｃ

ｃｏｍｐｏｕｎｄｓ，ａｓＰｂ

７４３９９２１

（Ｐｂ）

Ｇ２Ｂ（铅），

Ｇ２Ａ（铅的无

机化合物）

２０ 铅尘 ｌｅａｄｄｕｓｔ — ０．０５ —

２１ 铅烟 ｌｅａｄｆｕｍｅ — ０．０３ —

２２ 氯苯 ｃｈｌｏｒｏｂｅｎｚｅｎｅ １０８９０７ — ５０ — —

２３ 三氯乙烯 ｔｒｉｃｈｌｏｒｏｅｔｈｙｌｅｎｅ ７９０１６ — ３０ — Ｇ２Ａ

２４ 丙烯腈 ａｃｒｙｌｏｎｉｔｒｉｌｅ １０７１３１ — １ ２ 皮，Ｇ２Ｂ

２５ 乙酸乙酯 ｅｔｈ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１４１７８６ — ２００ ３００ —

２６ 乙酸丁酯 ｂｕｔｙｌａｃｅｔａｔｅ １２３８６４ — ２００ ３００ —

２７ 丙醇 ｐｒｏｐ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７１２３８ — ２００ ３００ —

２８ 丁醇 ｂｕｔｙｌａｌｃｏｈｏｌ ７１３６３ — １００ — —

２９ 四氯化碳 ｃａｒｂｏｎｔｅｔｒａｃｈｌｏｒｉｄｅ ５６２３５ — １５ ２５ 皮，Ｇ２Ｂ

３０ 松节油 ｔｕｒｐｅｎｔｉｎｅ ８００６６４２ — ３００ — —

３１ 其他粉尘
ｐａｒｔｉｃｌｅｓｎｏｔ

ｏｔｈｅｒｗｉｓｅｒｅｇｕｌａｔｅｄ
总尘８

此处“其他

粉尘”指游

离ＳｉＯ２ 低于

１０％的粉尘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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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续）

序

号
中文名 英文名

化学文摘号

（ＣＡＳＮｏ．）

ＯＥＬｓ／（ｍｇ／ｍ
３）

最高容许

浓度

犕犃犆

时间加权平

均容许浓度

犘犆犜犠犃

短时间接

触容许浓度

犘犆犛犜犈犔

备注

　　注１：表中最高容许浓度（犕犃犆）是指工作地点、在一个工作日内、任何时间有毒化学物质均不应超过的浓度；时

间加权平均容许浓度（犘犆犜犠犃）是指以时间为权数规定的８ｈ工作日、４０ｈ工作周的平均容许接触浓度；

短时间接触容许浓度（犘犆犛犜犈犔）是指在遵守犘犆犜犠犃 前提下容许短时间（１５ｍｉｎ）接触的浓度。

注２：工作地点系指作业人员操作、观察和管理生产过程而经常或定时停留的地点，如生产操作在作业场所许多

不同地点进行。则整个场所均算为工作地点。

注３：有“（皮）”标记者为除经呼吸道吸收外，尚易经皮肤吸收的有毒物质。

注４：化学物质的致癌性标识按国际癌症组织（ＩＡＲＣ）分级，作为参考性资料：

Ｇ１确认人类致癌物（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ｔｏｈｕｍａｎｓ）；

Ｇ２Ａ可能人类致癌物（ｐｒｏｂａｂｌ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ｔｏｈｕｍａｎｓ）；

Ｇ２Ｂ可疑人类致癌物（ｐｏｓｓｉｂｌｙ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ｉｃｔｏｈｕｍａｎｓ）。

注５：未列入表２的有毒物质容许浓度，应符合相应的国家卫生标准的规定。

５．１．２．２　涂漆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应遵照下列规定。

１）　涂漆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工作地点的夏季空气温度，应按车间内外温差计算。其室内外温差的

限度，应根据实际出现的本地区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确定，不应超过表３的规定。

表３　工作地点与室外温差限值

夏季通风室外计算温度／℃ ２２及以下 ２３ ２４ ２５ ２６ ２７ ２８ ２９～３２ ３３及以上

工作地点与室外温差／℃ １０ ９ ８ ７ ６ ５ ４ ３ ２

　　２）　当作业地点气温≥３７℃时，应采取局部降温和综合防暑措施，并应减少接触时间。

３）　涂漆作业场所应设有工间休息室，休息室内气温不应高于作业地点气温。

５．１．２．３　涂漆作业场所作业人员工作地点的冬季采暖空气温度，应符合表４规定。

表４　工作地点的冬季采暖空气温度

劳动强度（分级） 采暖温度／℃

Ⅰ（轻） １８～２１

Ⅱ（中） １６～１８

Ⅲ（重） １４～１８

Ⅳ（过重） １２～１４

５．１．２．４　涂漆作业场所的生产辅助用室，冬季采暖室温不应低于表５中的规定。

表５　冬季辅助用室的温度

辅助用室名称 气温／℃

厕所、盥洗室 １２

食堂 １８

办公室、休息室 １８～２０

技术资料室 ２０～２２

存衣室 １８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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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续）

辅助用室名称 气温／℃

淋浴室 ２５～２７

更衣室 ２５

５．１．２．５　涂漆作业场所卫生特征级别的确定见表６。

表６　涂漆作业场所卫生特征级别

涂漆作业方式 卫生特征级别

空气喷涂、无空气喷涂作业 ２级

含铅、铬颜料的涂漆作业 ２级

有限空间内的涂漆作业 ２级

其他方式的涂漆作业 ３级

５．１．２．６　涂漆作业场所噪声

５．１．２．６．１　涂漆工艺过程所用的风机、水泵、电机等各个噪声源部件及其风管、水管应采取消声和隔振

措施。

５．１．２．６．２　涂漆作业场所操作人员每天连续接触噪声８ｈ，噪声声级卫生限值为８５ｄＢ（Ａ）。对于操作

人员每天接触噪声不足８ｈ的场合，可根据实际接触噪声的时间，按接触时间减半，噪声声级卫生限值

增加３ｄＢ（Ａ）的原则，确定其噪声声级限值，见表７。但最高限值不得超过１１５ｄＢ（Ａ）。

表７　工作地点噪声声级的卫生限值

日接触噪声时间／ｈ 卫生限值／ｄＢ（Ａ）

８ ８５

４ ８８

２ ９１

１ ９４

１／２ ９７

１／４ １００

１／８ １０３

　　注：最高不得超过１１５ｄＢ（Ａ）。

５．１．３　电气设备防火防爆

５．１．３．１　涂漆作业场所的电气设备应安全、可靠。涂漆区内一般不设置电气设备，如必需设置时，应符

合ＧＢ５００５８的规定。

５．１．３．２　涂漆区内爆炸性气体环境划为１区危险区域，其通向露天的门、窗以外，水平距离３ｍ，垂直

距离１ｍ以内的空间区域划为２区。

５．１．３．３　封闭或半封闭涂漆工艺装置内部为１区危险区域，其开敞面以外，水平距离３ｍ，垂直距离

１ｍ以内的空间区域划为２区。

５．１．３．４　与涂漆区相邻车间之间的隔墙应为不燃烧体的实体墙。隔墙上的门亦应是不燃烧体。

５．１．３．５　用有门的隔墙与涂漆区隔开的相邻场所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的划分见表８。

５．１．３．６　涂漆区内爆炸性粉尘环境划为１１危险区域。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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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与涂漆区相邻场所的爆炸性气体环境危险区域划分

涂漆区

用有门隔墙隔开的相邻场所

一道有门隔墙
两道有门隔墙

（通过走廊或套间）

附　注

１区 门外水平距离７．５ｍ以内为２区 非爆炸危险区域 两道隔墙门框间距离不应小于２ｍ

５．１．４　涂料的储存、调配及输送

５．１．４．１　涂料的储存

５．１．４．１．１　涂料及辅料 入库时，应有完整、准确、清晰的产品包装标志、检验合格证和说明书。

５．１．４．１．２　涂漆作业场所允许存放一定量的涂料及辅料，但不应超过一个班的用量。存放涂料的中间

仓库应靠外墙布置，并应采用耐火墙和耐火极限不低于１．５ｈ的不燃烧体楼板与其他部分隔开。

５．１．４．２　涂料的调配

５．１．４．２．１　调配涂料一般应在调漆室内进行。调漆室应符合５．１．３．１、６．１．１和６．１．４的规定。

５．１．４．２．２　调漆室应为不燃烧、不发火的地面；室内通风换气次数１５次／ｈ～２５次／ｈ；照明及各类电气

设备应为防爆型；调漆室应安装可燃气体浓度报警装置及配置消防器材。

５．１．４．２．３　使用溶剂型涂料量较少时（一般少于２０ｋｇ），允许在涂漆区现场配制，但调配人员应严格

遵守安全操作规程。

５．１．４．３　涂料的输送及处理

５．１．４．３．１　输送涂料、溶剂、稀释剂的管道应保持完好，严禁滴漏。

５．１．４．３．２　无集中供料系统时，工作结束后应将剩余的涂料及辅料送回调漆室或倒入密闭容器中。

５．１．４．３．３　不能继续使用的涂料和辅料及其容器，应放到有明显标志的指定的废物堆放处，按当地有

关固体危险废弃物处理规定集中妥善处理。

５．１．４．３．４　废弃的液体涂料和辅料严禁倒入下水道。

５．２　空气及无气喷涂

５．２．１　空气及无气喷涂应在喷漆室内进行。

５．２．２　喷漆室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的规定。

５．２．３　喷漆室的作业场所，与相邻其他非涂漆作业场所之间，宜用不燃烧体隔墙隔开。

５．２．４　无气喷涂装置中的各个部件均应按高压管件规定进行耐压试验和气密性试验，配套的高压软管

除经上述试验合格外，管线布置时，其最小曲率半径宜不小于软管直径的２．５倍。

５．２．５　无气喷涂的喷枪应配置自锁安全装置，喷涂间歇时应能将喷枪自锁。

５．２．６　压缩空气驱动型无气喷涂装置的进气端应设置限压安全装置，并配置超压安全报警装置。

５．３　静电喷涂

５．３．１　静电喷漆

５．３．１．１　静电喷漆应在静电喷漆室内进行。

５．３．１．２　静电喷漆室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和ＧＢ１２３６７的有关规定。

５．３．１．３　静电喷漆室的出入口宜设置防火门，并应装有闭门器。

５．３．１．４　静电喷漆室的门宜与静电发生器的电源有门开即断电的联锁装置。

５．３．１．５　静电喷漆枪与供漆装置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４７７３的规定。

５．３．１．６　供漆管道周围８００ｍｍ空间内，应悬挂安全标志，不应设置其他导体和电缆。

５．３．２　静电喷粉

５．３．２．１　粉末静电喷涂工艺安全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０７—２００８的有关规定。

５．３．２．２　粉末静电喷涂应在设有机械通风和粉末回收装置的喷粉室内进行，操作者应在室外操作。

５．３．２．３　喷粉室室体的金属构架与工件应可靠接地。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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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３　高压静电发生器

５．３．３．１　所有高压静电发生器应有控制保护系统，使工作系统发生故障或出现过载时自动切断电源。

５．３．３．２　所有高压静电发生器的高压输出与高压电缆联结端，应设置限流安全装置，高压电缆的屏蔽

线应牢固地接入专用地线上。

５．３．３．３　喷漆用高压静电发生器的电源插座应为防爆专用结构，插座中的接地端与专用地线联接，不

应用零线代替地线。

５．３．３．４　喷粉用高压静电发生器宜配置具有恒场强的自动控制系统，在已整定的工作条件下，如喷枪

与工件间距在许可范围内变化，则其电流值宜不超过整定值的１０％。

５．３．３．５　喷粉用高压静电发生器和联接电缆与粉末喷枪配套后，当电压调到最大值时，对地短路应无

火花产生。

５．４　电泳涂漆

５．４．１　电泳槽宜设置间壁设施和通风排气装置。并应装有防止人员发生触电事故的安全或防护联锁

装置。

５．４．２　电泳涂漆的整流系统应单独设置在围护设施内。

５．４．３　电泳涂漆需排放的废水应经过净化处理，净化后的废水应符合ＧＢ８９７８的规定。

５．４．４　电泳设备需采取接地措施，且电泳涂装设备的安全接地电阻不应大于１０Ω。

５．４．５　电泳槽应做绝缘处理，保证干燥状态下耐压２０ｋＶ。

５．４．６　两段电压间连接铜排应保证平整，防止拉弧现象产生。

５．５　浸涂、淋（流）涂、滚涂

５．５．１　浸漆工艺安全应符合ＧＢ１７７５０的规定。

５．５．２　淋涂、滚涂作业流水线一般应设间壁防护设施。

５．５．３　淋涂、滚涂作业流水线的设计和运行应保证安全操作。

５．５．４　淋涂、滚涂作业场所宜安装火灾报警装置和自动灭火器。

５．５．５　工件滴落漆液的地方应设置漆液收集装置，并应设有局部排风装置。

５．５．６　浸漆槽、淋涂、滚涂装置应设置通风排气装置。淋涂的通风排气装置与供漆泵自动联锁。

５．５．７　浸漆槽与烘干室共用厂房时，其间距不应小于７．５ｍ。水性涂料的浸漆槽除外。

５．５．８　大型浸漆槽、淋漆装置应在室外设地下贮槽，不工作时应将漆液放入贮槽，发生火警时应能迅速

将漆液排入贮槽。水性涂料除外。

５．６　手工涂漆 、手工刮磨腻子

５．６．１　手工涂漆及手工刮磨腻子等操作应符合ＧＢ７６９１的有关规定。

５．６．２　手工涂漆作业场所应设置通风装置，并划定涂漆区。

５．６．３　手工刷涂大型固定设备时，应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５．６．４　手工刷涂、滚涂、揩涂时，操作者应戴防溶剂手套和口罩。

５．６．５　干式打磨时，应设置通风除尘装置。操作者应戴防尘口罩。

５．６．６　清洗涂漆工具的溶剂宜用毒性小、挥发性低的溶剂。

５．７　有限空间的涂漆作业

５．７．１　有限空间作业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２９４２的规定。

５．７．２　有限空间内的涂漆作业是指对有限空间本身或设在有限空间内的固定设备、设施等进行装修。

除此以外，有限空间内不应作为涂漆作业场所。

５．７．３　在有限空间内进行脱漆作业者，也应符合本章的规定。

５．７．４　有限空间只有一个出入口时，宜增开一个工艺口。

５．８　干燥、固化

５．８．１　涂漆设备不宜交替地用于涂料的干燥、固化。下列情况可以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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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８．１．１　涂漆设备兼用于涂料的空气自然干燥、固化，则其自然干燥、固化的空气温度不应高于周围环

境温度，且通风系统应符合６．１．４的规定。

５．８．１．２　喷烘两用设备，在符合下述规定时，可以交替用于涂料的干燥、固化：

ａ）　涂漆区内表面 （特别是地面），保持无可燃性残存物；

ｂ）　应设置温度安全保护装置，其设定温度超过９３℃时，应自动关闭加热装置；

ｃ）　涂漆区内的固定式辐射加热装置上，不应溅落漆雾；

ｄ）　涂漆装置、干燥装置和通风系统应设置联锁装置。且当加热装置运行时或涂漆区内有便携式

辐射加热器时，涂漆装置不应运行。涂漆或干燥装置运行时，通风系统应始终在运行，且应符

合６．１．３和６．１．４的规定；

ｅ）　其他易燃物质不应带入涂漆区；

ｆ）　喷烘两用设备的安全技术要求除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３—２００７的规定外，还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

的规定。

５．８．２　干燥时使用明火或可能产生火花的加热系统，不应安装在涂漆区内。在配备了按下述要求设计

的联锁通风系统时，可靠近涂漆区安装。

ａ）　在加热系统启动之前，干燥所在空间必须彻底地通风；

ｂ）　在任何可能出现火源处应符合６．１．４的规定；

ｃ）　通风装置失灵时，能自动关闭加热系统。

５．８．３　涂漆作业的流平段应设置局部排风装置。

５．８．４　进入烘干室的工件不应有余漆滴落。

５．８．５　自然干燥的涂漆工件应放在有良好通风的场所内。如在室内，应为专用室；如在室外，周围５ｍ

内不得有明火或火花。

５．８．６　烘干室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３—２００７的规定。

５．９　生产管理及设备检修

５．９．１　加热涂料等易燃物质时，应使用热水、蒸汽等介质间接加热。

５．９．２　沾有涂料等易燃物质的棉纱、抹布等物应放入带盖的金属箱（桶）内，当班清除处理，严禁乱抛。

５．９．３　涂漆区入口处及其他禁止明火和生产火花的场所，应有禁止烟火的安全标志。

５．９．４　涂漆设备、贮存容器、通风管道和物料输送系统等在停产检修时，如需采用电焊、气焊、喷灯等明

火作业，应严格执行动火安全制度，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施工现场应有专人监管并配备灭火设施。

５．９．５　涂漆区应按ＧＢ５０１４０的规定设置消防器材，并定期检查，保持有效状态。

６　涂漆工艺通风净化

６．１　一般要求

６．１．１　为防止气体、烟、尘等有害物质在室内逸散，或当涂漆工艺和设备不固定或大面积涂漆作业放散

面广，应首先采用局部排风。当不可能采用局部排风或采用局部排风仍达不到５．１．２．１规定时，应采用

全面通风换气。

６．１．２　排风系统排出的含有害气体、烟尘等污染物，应按ＧＢ２０１０１的有关规定进行净化处理，净化后

的气体排放应符合ＧＢ１６２９７及所在地区的总量排放标准的要求。

６．１．３　涂漆作业开始时应先开风机，后启动喷涂设备。作业结束时，应先关闭喷涂设备，后关风机。当

通风系统停止运转或失灵时，应立即切断电源，关闭喷涂设备，并向操作人员发出信号。

６．１．４　在通风净化设备和系统中，易燃易爆的气体、蒸气的体积浓度不应超过其爆炸下限浓度的

２５％。粉尘浓度不应超过其爆炸下限浓度的５０％。

６．２　局部排风

６．２．１　涂漆作业的局部排风系统，应设置漆雾净化或粉尘回收的装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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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２　局部排风的排风罩，应符合下述要求：

ａ）　排风罩应设置在污染源处；

ｂ）　排风罩罩口吸风方向应使有害物质不流经操作者的呼吸带；

ｃ）　排风罩的形式、大小和位置应根据排出污染物的挥发性、比重以及涂漆的作业方法而定。

６．２．３　散发有害物质的工艺设备和工艺过程应加以密闭，当无法采用密闭或半密闭的装置时，应根据

生产条件和通风效果分别采用侧吸式、伞形式、吹吸式排风罩或槽边排风罩。

６．３　设备通风

６．３．１　喷漆室通风

６．３．１．１　喷漆室应设有机械通风和漆雾净化装置。

６．３．１．２　喷漆室的通风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４—２００６第８章的规定。

６．３．２　喷粉室通风

６．３．２．１　喷粉室应设有机械通风和粉末回收装置。

６．３．２．２　粉末净化回收装置的出粉口，应采取防止粉尘飞扬的措施，以保证作业环境空气中粉尘最高

容许浓度符合５．１．２．１规定。

６．３．２．３　喷粉室的通风应符合ＧＢ１５６０７—２００８第６章的规定。

６．３．２．４　喷粉室粉末净化回收装置的废气排放应符合ＧＢ１６２９７的规定。

６．３．３　烘干室通风

烘干室通风应符合ＧＢ１４４４３—２００７中４．３的规定。

６．４　全面通风

６．４．１　数种溶剂（芳烃类、醇类、乙酸酯类等）的蒸气同时挥发于空气中时，全面通风换气量应按各种气

体分别稀释至最高容许浓度所需要的空气量的总和计算。

６．４．２　散入涂漆作业场所的有害气体量，在没有工艺设计资料或不可能用计算方法求得时，全面通风

所需的换气量可根据类似车间的实测资料或经验数据，按房间的换气次数确定。

６．４．３　全面通风系统排出有害气体时，其吸风口应设在有害物质浓度最大的区域。全面通风系统气流

组织的流向应避免使有害物质流经操作者的呼吸带。

６．５　送风系统

６．５．１　设有局部排风或全面排风的涂漆作业场所，应进行自然补风；当自然补风不能使涂漆作业场所

空气中有害物质符合５．１．２．１规定或涂漆作业环境温度不符合５．１．２．２、５．１．２．３时，应设置机械送风

系统。

６．５．２　 机械送风系统送入车间空气中的有害物质的含量，不应超过表２规定的时间加权平均容许浓

度的３０％。

６．５．３　机械送风系统进风口的位置，应符合下列要求：

ａ）　应设在室外空气清洁的地点；

ｂ）　应设在排风口常年最小频率风向的下风侧，且宜低于排风口２ｍ；

ｃ）　进风口的底部距室外地坪，不宜低于２ｍ；

ｄ）　进风口和排风口，如设在屋面以上的同一高度时，其水平距离应不小于管径的１０倍，并不应小

于１０ｍ。

６．５．４　机械送风系统送入的新鲜空气，应送至操作者经常停留的工作地点。

６．６　通风管道

６．６．１　涂漆作业场所通风系统的进风口和排风口应设防护网，并应直接通到室外不可能有火花坠落的

地方。排风管上应设有防火阀，并应设置防雨、防风措施。

６．６．２　排风管的防雷措施，应符合ＧＢ５００５７的规定。

６．６．３　涂漆工艺用的通风管道应单独设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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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４　需进行调节风量的通风系统，应在管道内气流较稳定的截面处设置风量测定孔。

６．６．５　为观察高温排风系统风管内的空气温度，应在风管上设置温度测定孔和温度计。

６．６．６　通风装置和风管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污染物沉积，并应定期清理。

６．６．７　通风净化设备和管道所输送的空气温度有较显著的提高或降低时，或者可能冻结时，应采取隔

热、保温或防冻措施。

６．６．８　直径３００ｍｍ以下的排风管，敷设长度每隔３ｍ左右应设置检查孔，但大管径风管上检查孔之

间的距离可加大。检查孔宜设在管道拐弯处。

６．６．９　输送高温气体的风管，当其外表温度为８０℃～２００℃时，其与建筑物的易燃结构和设备的距离

应不小于０．５ｍ，距耐火结构和设备的距离应不小于０．２５ｍ。

６．６．１０　管壁温度高于８０℃的排风管与输送易燃易爆气体、蒸气、粉尘的管道之间的水平距离应不小

于１ｍ。输送热气体的风管应铺设在输送较低温度的气体的风管上面。输送８０℃以上气体或易燃易

爆气体的管道应用不燃烧体制成。

６．６．１１　电线、煤气管、热力管道和输送液态燃料的管道不应装在通风管的管壁或穿过风管。

６．６．１２　当风管穿过易燃材料的屋顶或墙壁时，在风管穿过处应敷以耐火材料或使风管四周脱空。

６．６．１３　通风管道不宜穿过防火墙，如必须穿墙，应在穿过处设防火阀。穿过防火墙两侧各２ｍ范围

内的风管及其保温材料应采用非燃烧体。风管穿过的空隙应用非燃烧体填塞。

６．６．１４　用于过滤有爆炸危险粉尘的干式除尘器和过滤器，应布置在系统的负压段上。

６．６．１５　排出有爆炸危险的气体和蒸气混合物的局部排风系统，其正压段风管不应通过其他房间。

６．６．１６　确定通风机风量时，应附加风管和设备的漏风量。一般送排风系统附加５％～１０％；除尘系统

附加１０％～１５％。

６．６．１７　确定通风机风压时，应同时考虑压力损失附加值。一般送排风系统附加１０％～１５％；除尘系

统附加１５％～２０％。

６．７　废气净化

６．７．１　涂装作业有机废气净化装置的安全技术要求应符合ＧＢ２０１０１的有关规定。

６．７．２　废气净化装置排放的有害气体应符合ＧＢ１６２９７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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